
臺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成為合法業者之流程 

貴公司己經由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許可經營不動產經紀業(已完成步驟1與步驟2)，

本會寄發以下資料協助您辦理步驟 3、步驟 4 與步驟 5，辦理成功後即完成合法業者

經營之流程。 

 步驟 1.到台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登記課辦理公司登記 

 步驟 2.向地政局申請許可 

 步驟 3.繳交營業保存金：將以下資料寄到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 

保證基金，收到繳款通知函後再行繳款。 

1.營業保證金申請書 (可參考附件 1：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申請書填寫說明) 

2.營業處所清冊  

3.經紀人名冊  

4.經濟部公司設立登記表影本 

5.經紀人證書影本(指專任經紀人)  

6.縣(市)政府地政局所核發之許可函公文影本  

 

 

 

 

 

 

 

  

收件者：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 

地址  ：100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20 號 7 樓之 1  (恕無現場受理)  

網址  ： www.reatgf.org.tw 

電話  ：02-23278255 ( 9：30~12：00；14：00~17：30 ) 

傳真  ：02-23278227 



 步驟 4.加入公會：收到營保金繳存證明後，至本會繳交以下資料。 

1.入會申請書 

2.公司登記證明影本 

3.營保金繳存證明影本 

4.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5.繳交入會費伍千元及常年會費壹萬元 

 步驟 5.到地政局做設立備查 

1.不動產經紀業備查申請書 

2.不動產經紀人員名冊 

3.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營業保證金繳存證明影本 

5.同業公會會員證明影本 

6.不動產經紀人員證書（證明）影本 

7.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入會後，本會將寄此電子檔給貴公司) 

8.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有問題歡迎來電詢問※ 

臺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會址：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48 號 10 樓之 3 

電話：293-4598   傳真：293-2404 
上班時間:星期一至五 早上 9:00-12:00   下午 1:30-6:00  

 

※不動產經紀業主管機關為各縣、市政府地政局(處)，業者如有任何 

經紀人員異動、負責人變更、地址變更、公司更名，註銷不動產經紀業

營業項目或結束營業等變更事項，均需向地政局(處)辦理變更備查。 

辦理所需資料請參考附件 2：不動產經紀業申請備查應附繳文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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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申請書填寫說明 

   申辦前請留意： 

1.請確認本身營業項目是否含有仲介，僅從事代銷或主要營業代銷業者請逕向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

紀業營業保證基金管理委員會申辦。 

2.每一營業處所須至少配置 1 位「專任」之經紀人（指未任職於別家經紀業），請先至內政部不動產服

務業資訊系統-受雇經紀人員資訊頁面查詢確認。(網址：https://resim.land.moi.gov.tw/Home/PriIndex) 

注意事項： 

1. 申請書可手寫或電腦打字列印，各項繳附文件一式一份即可；附件影本請蓋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無需繳附身分證件影本及裝訂，請以掛號郵寄向本會申辦；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公司大小章。 

2. 繳存保證金需先郵寄申請文件，待審核通過後再依據繳存通知公文繳存。 

3. 表格各項欄位皆為必填，請以正楷繁體填入資料，勿簡寫或縮寫並依照填寫說明及各表格欄位上所述的注意

事項確實填寫完整、正確後，連同必要附件一併郵寄至本會辦理，本會不予以協助代填或修正，敬請配合。 

4. 經紀業名稱填寫「完整」公司/商號登記名稱，組織型態亦應填寫 (如：xxx 股份有限公司、xxx 企業社)。 

5. 營業處所總數及該處所經紀人總數欄： 

(1) 營業處所總數：以經紀業設置之營業處所含總部計列。 

(2) 該處所經紀人總數：以任職該營業處所之所有經紀人計列。 

5.應繳存金額：經紀業應依下列規定，自行計算並填入應繳存之營業保證金數額，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

萬元整： 

(1) 經紀業設置營業處所在五處以下者，每一營業處所繳存新臺幣二十五萬元，逾五處營業處所者，每增加

一營業處所，增繳新臺幣十萬元。 

(2) 每一營業處所所置經紀人人數逾五人者，每增加一人，增繳新臺幣三萬元。 

6.附繳文件：請依照申請書中的附繳文件欄，對應其申請事由所述，確認其所需之必要附件，依序檢附完整後

蓋公司大小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7.聲明事項：請詳閱聲明事項後，務必填寫申請日期並加蓋經紀業印章(即公司/商號章)及負責人印章。 

申請後本會辦理流程： 

◎ 申請繳存作業工作天數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審查作業須先郵寄申請，以收件日之隔一工作日起約3個工作天完成並發送電子通知公文再繳存。 

★第二階段證明開立作業以金額入帳之隔一工作日由銀行統一出帳清單，本會核對無誤後約3個工作天完成開

立證明並寄發。 

◎ 繳存營保金方式：其應繳存之營業保證金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者，應以現金或禁背即期支票方式繳存；總

額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者，得就超過部分以金融機構提供之保證函擔保之。 

◎ 申請文件無缺件者，將直接排入簽核流程，恕不另行告知。 

◎ 申辦文件有缺漏者，均會與您聯絡並通知補正方式，補正後五日可逕上本會官網查詢審查進度狀況。 

 
郵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20 號 7 樓之 1(恕無現場受理，請以郵寄申請)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  收 
網址： www.reatgf.org.tw/chhtml/ 

電話： 02-23278255 (9：30~12：00AM；2：00~5：30PM)  傳真：02-23278227 

                                                                           本會官方

LINE@ 

http://www.reatg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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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期                               收件字號                               專簿登錄號碼 

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申請書 
受理團體：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 

經 紀 業 名 稱    經 紀 業 統 一 編 號    

負 責 人    負 責 人 手 機    

電 子 信 箱     

證明郵寄 地址     

代 辦 人    (無則免填) 代 辦 連 絡 電 話    (無則免填) 

申 請 事 由 

(擇一事由填寫，該事

由各欄位皆為必填)  

□首次繳存營業保證金 

經紀業登記地址：     

經紀業電話：                      經紀業傳真：                      (號碼尚未確定時請填裝設中或無) 

加盟品牌：                   (無則免填)  門店名稱：                   加盟店(無則免填) 

補足營業保證金，原因： 

□新增營業處所，處所總數         處(計算方式：總部+旗下所有保證金尚未退還之分處所+本次新增之處所=總額) 

  分設處所名稱：                             分設處所統編：                     (無則免填) 

  分設處所地址：     

  分設處所電話：                   分設處所傳真：                   (號碼尚未確定時請填裝設中或無) 

  加盟品牌：                   (無則免填)  門店名稱：                   加盟店(無則免填) 

□新增經紀人之營業處所名稱：                        ，本次新增    人，該處所所置經紀人總數     人 

□因裁撤處所退還溢繳保證金後，致已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低於「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繳存或提供擔保辦

法」第 3 條規定數額，須補足之營業處所名稱：                             

附 繳 文 件 

(對應您的申請事

由，請依序檢附完整) 

⚫ 首次繳存者： 

全部營業處所清冊 

全體經紀人名冊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影本 

不動產經紀業主管機關(地政局/處)所核發之不動產經紀業許可函公文影本 

公司或商業之含有不動產經紀業項目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包含核准登記函及公司登記表/商業登記抄本) 

⚫ 新增分設處所者： 

全部營業處所清冊 

全體經紀人名冊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影本 

不動產經紀業主管機關(地政局/處)所核發之總公司備查公文影本 

分公司登記(包含核准登記函及分公司登記表)或國稅局營業處所稅籍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無獨立統一編號者免附) 

分設非常態處所：含有註明委銷總金額的委託銷售契約書影本(分設常態處所者免附) 

⚫ 增加經紀人者： 

全體經紀人名冊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影本 

⚫ 補足辦法第 3 條規定者： 

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繳存證明正本 

遺失繳存證明補發切結書及已刊登繳存證明遺失之全國版整張報紙(證明未遺失者免附) 

應 繳 存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請務必填寫 

聲 明 事 項 

申請人已詳閱本申請書填寫說明，並依說明所述核實填載完成。申請書表內所填載資料及繳附文件均為屬真

實完備無誤，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經紀業印章及負責人印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審 查 結 果 

本欄位由營保金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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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不動產經紀業全部營業處所清冊 

不 動 產 經 紀 業 全 部 營 業 處 所 清 冊 

註： 

1、 營業處所名稱欄及地址欄： 

A. 首次繳存者：請以該「公司登記名稱」及「公司地址」作為第一處處所資料填寫。 

B. 新增/裁撤營業處所者：請以原有營業處所清冊內容往下接續填載，分處所請填寫「公司登記名

稱及本次申請之處所名稱」。(如：○○○有限公司-○○○) 

2、 處所型態欄： 

A. 首次繳存者：請填「常態」。 

B. 新增/裁撤營業處所者：分設處所者，請務必註明「常態」或「非常態」。 

3、 備註欄： 

A. 首次繳存者：首次繳存非新增處所，請空白。 

B. 新增/裁撤營業處所者：請以原有營業處所清冊內容往下接續填載，並註明「新增」或「裁撤」。 

編號 營業處所名稱 所在地地址 聯絡電話 
處所 

型態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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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 不動產經紀業全體經紀人名冊 

不 動 產 經 紀 業 全 體 經 紀 人 名 冊 

註： 

1、請填寫所有任職於「本次申請」之營業處所之經紀人資料。(無須填寫營業員資料) 

2、每一營業處所須至少配置 1位「專任」之經紀人，請至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受雇經紀人員

資訊頁面查詢確認。(網址：https://resim.land.moi.gov.tw/Home/PriIndex) 

3、任職營業處所名稱： 

A. 首次繳存者：任職營業處所名稱欄位請以「公司登記名稱」作為第一處處所資料填寫。 

B. 新增分設處所者或增加/減少經紀人者：請填寫「公司登記名稱及本次申請之處所名稱」。(如：○○

○有限公司-○○○) 
4、經紀人證書字號：請完整填寫。(含年度及國字，如：108 新北經字第 xxxxxx 號，注意非延長有效期限之公文字號) 

5、備註欄： 

A.  首次繳存者：首次繳存非新增經紀人，請上註：2所附之網址確認其經紀人任職現況並未任職他業

後，填入「專任」。 

B. 新增分設處所者：新增處所非新增經紀人，常態營業處所或銷售總金額超過 6億之非常態處所須至

少配置 1位「專任」之經紀人，請上註：2所附之網址確認其經紀人任職現況並未任職他業後，填

入「專任」；銷售總金額低於 6億之非常態處所，請空白。 

C. 增加/減少經紀人者：請以原有經紀人名冊內容往下接續填載，並註明「新增」或「減少」。 

編號 姓名 任職營業處所名稱 經紀人證書字號 聯絡電話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臺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入會辦法 
  

第一章    會員資格 

              

第一條    凡設立於台南市經營仲介不動產租賃、買賣或廣告企劃、代銷業務，並領有營利

事業登記證之公司、行號，應為本會會員。 

第二條 凡設立於鄰近縣市經該縣市核發營利事業登記證之公司、行號得為本會之贊助會

員。 

 

第二章    代表資格 

 

第三條 會員所指派該公司負責人、經理人、董事、股東或職員出席本會各項會務活動之

人員，稱為會員代表。 

第四條 贊助會員所指派出席本會各項會務活動之人員或個人認同本會願意申請加入之人

員，均稱為贊助會員代表。 

第五條 會員代表以年滿二十歲，具中華民國國籍為限。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代表。 

 一、犯罪經判決確定，在執行中或通緝中者。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三章    會員入會手續 

 

第七條 入會公司行號應繳交： 

          一、入會申請書，如附件。 

          二、會籍登記卡一份，如附件。 

          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四、繳存營業保證金證明影本一份。 

 

第四章    代表入會手續 

 

第八條    入會公司行號所指派之代表或個人申請加入之人員，每人均應繳交 

          一、會員代表登記卡一份，如附件。 

          二、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第五章        會員義務 

第九條 會員公司、行號應繳納入會費暨常年會費，其金額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於入會時一次繳納伍仟元。 

二、常年會費： 

(一)由會員公司、行號每年繳納壹萬元。    

(二)贊助會員或代表，每年繳納壹萬元。 

(三)常年會費每年應繳納之日期為元月31日以前。 

 

第六章    會員權利  

 

第十條 會員公司、行號入會後，由本會發給會員證暨不動產經紀業認証標章，以提昇整

體會員公司形象。 

第十一條  會員公司、行號暨贊助會員代表，辦妥入會手續後，得以參加本會定期舉辦之專

題講座、法規研討、商務交流、聯誼餐敘與休閒旅遊等活動。 

第十二條 會員公司行號暨贊助會員代表，均得向本會申請爭議調解、法規諮詢之服務。 

第十三條 會員公司、行號暨贊助會員代表，每月均可獲得本會提供之房地產有關資訊。 

第十四條 會員公司、行號均可參加本會辦理聯刊廣告與聯賣之服務。 

第十五條 會員公司、行號均可免費申請內政部e-house及台南市政府─府城易連網帳號與密

碼，並獲得不動產交易之服務。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錄】政府訂定業必歸會相關法規如下： 

 

    一、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七條： 

        經紀業經主管機關之許可，辦妥商業登記、繳存營業保證金並加入所在地之同業公

會後，方得營業，並應於六個月內開始營業，逾期未開始營業者，由主管機關撤銷

其許可。 

    二、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 

        非經紀業（經紀人員）而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者，主管機關應禁止其營業，並處公

司或商號負責人（從業人員）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禁止營業

處分後，仍繼續營業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商業團體法第十二條： 

        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公營或民營商業之公司行號，均應於開業後

一個月內，加入該地區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其兼營兩業以上商業者，應分別加入

各該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 

    三、商業團體法第六十三條： 

        商業團體對不依法加入會員之公司、行號應以書面通知限期入會，逾期不入會者，

報請主管機關處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臺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入會(變更)申請書 
公司名稱  會員編號               (勿填) 

公司統一編號  

地政局許可函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發文字號：南市        字第         號 

營業項目 H704031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 加盟：否 是加盟於：             加盟店 

申請項目 
申請入會  負責人或代表人變更  營業所在地變更 

營利事業名稱變更  營利事業經營形態變更 

公司設立地址  

通訊地址  

電  話  傳  真  

電子信箱 ( E-mail )：                                       窗口操作者： 

(＊公會傳遞公文或資訊以「電子郵件」為主。敬請確實填寫本欄。若有任何異動，也請隨時通知本會。) 

識 別 
項 目 負  責  人 代  表  人 照 片 

姓  名  □同負責人 

 負 

責 

人 

出生年月日   

公司職稱   

學歷/經歷   

手機號碼 
   

代 

表 

人 

戶  籍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貴公司願參加本會為會員，且願意提供貴公司資料作為本會會員手冊用，並遵守本會之

規章及履行應盡之義務。 

公司蓋章：          負責人簽章：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 註：以下應附繳文件 (↓影本資料，請於空白處加蓋【公司大小章】) 

【負責人及代表人照片 2張、身份證影本乙份、繳存營保金憑證影本乙份】 

【經發局公文函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臺南市地政局許可函影本乙份】 



臺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入會(負責人變更)切結同意書 

 

 茲        公司，申請加入【臺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之會員，除恪遵守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及公會章程外，並遵守商業團體法

第六十三條至六十五條之規定，如有逾反規定，願接受公會依章程處分，決

無異議。 

§商業團體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四條： 

(一) 商業團體對所屬會員，不依章程規定繳納會費者，依下列程序處分之： 

1. 勸告：欠繳會費滿三個月者。 

2. 警告：欠繳會費滿六個月，經勸告而不履行者。 

3. 停權：欠繳會費滿九個月，經勸告仍不履行者，不得參加各種會議 

          、當選理事、監事及享受團體內一切權益；已當選為理事、 

         監事者，應予解職。 

(二) 商業團體所屬會員欠繳會費滿一年，經停權仍不履行者，得報請主管 

機關處一仟伍佰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商業團體法第六十五條： 

  公司、行號停業滿一年尚未復業，經其所屬團體查明屬實者，應提經理事

會通過，註銷其會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分送發證機關。 

 

 

 

 

立同意書人：                   

                                    (公司名) 

 

負 責 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不動產經紀業申請備查應附繳文件一覽表 
 不

動
產
經
紀
業
備
查
申
請
書 

公
司
或
商
業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營
業
保
證
金
繳
存
證
明
影
本 

同
業
公
會
會
員
證
明
影
本 

不
動
產
經
紀
人
員
名
冊 

不
動
產
經
紀
人
員
證
書
（
證
明
）
影
本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負
責
人
、
董
事
、
監
察
人
、
經
理
人
名
冊
及
其 

停
業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加
盟
或
退
盟
文
件
影
本 

委
託
代
銷
契
約
書
影
本 

個
人
資
料
檔
案
安
全
維
護
計
畫 

原
許
可
文
件 

代
理
人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經 

紀 

業 

設立 2 1 1 1 1 １     1  1 

名稱變更 2            1 

所在地變更 2            1 

組織型態變更 2            1 

組織解散或終止營業 2           1 1 

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變更 2      1      1 

經營型態變更 2        1  1  1 

營業項目變更 2            1 

經營國外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變更 2            1 

加入之同業公會變更 2   1         1 

僱用之經紀人員變更 2    1        1 

遷入 2            1 

停業 2       1     1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變更 2          1  1 

其他： 2            1 

營 

業 

處 

所 

設立 2  1  1     （1）   1 

名稱變更 2            1 

所在地變更 2            1 

僱用之經紀人員變更 2    1        1 

代理銷售不動產名稱變更 2         1   1 

設立目的變更 2         1   1 

銷售總金額變更 2         1   1 

設立期間變更 2         1   1 

遷入 2            1 

裁撤 2            1 

委託代銷契約簽訂或變更 2         1   1 

其他： 2            1 

 

備

 

1.經營代銷業務之營業處所申請設立備查者，應檢附「委託代銷契約書影本」。  

2.採網路申請者，除「原許可文件」外，其餘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申
請
事
由 

附
繳
文
件
份
數 

附繳文件名稱 



經紀業名稱： 

不動產經紀人員名冊 
營業處所名稱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 
護 照 號 碼 

證 書 字 號 經紀人員身分 
原 領 證 書 戶 籍 地 址 / 居 所 

聯絡電話 異 動 原 因 
通 訊 地 址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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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備查申請書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字號：     字第         號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登記簿登錄號碼：                

＝＝＝＝＝＝＝＝＝＝＝＝＝＝＝＝以上各項申請人免填＝＝＝＝＝＝＝＝＝＝＝＝＝＝＝ 

一、受理機關：    
縣（市）政府

市政府地政局 

二、經紀業 

名稱：                     所在地：                

許可日期：     年      月     日  文  號：               

統一編號：                   電子郵件信箱：               

消費者服務專線電話：                     網   址：                     

三、申請備查事由 

 （一）□經紀業設立備查 

         經紀人員數：   人（附件：經紀人員名冊） 

加入同業公會名稱：            

 （二）□經紀業變更備查 

1.變更事項：□名稱變更     □所在地變更          □組織型態變更 

  □組織解散或終止營業      □經營型態變更         □營業項目變更 

  □加入之同業公會變更      □僱用之經紀人員變更      □遷入 

  □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變更                     

□停業，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經營國外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變更                    □復業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變更 □其他：    

2.變更前事項內容：                              

3.變更後事項內容：                              

  （三）□營業處所分設備查    □委託代銷契約（簽訂）備查（請載明「※」項） 

營業處所型態：□常態   □非常態（請加載「※」項） 

營業處所名稱：                 

營業處所所在地：                            

設立日期：   年  月  日 經紀人員數：   人（附件：經紀人員名

冊） 

※#非常態營業處所設立目的：          

※#非常態營業處所設立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代理銷售不動產名稱(建案名稱)：                             

※不動產所在地：                               

※#建造執照核發日期：    年    月    日；字號：                       

※銷售總金額：       元   ※代理銷售戶(棟)數：＿ ＿＿＿       

※委託代銷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其他：＿＿＿＿＿                             

（四）□營業處所變更備查（營業處所名稱：      ）□委託代銷契約變更備查 

1.變更事項：□名稱變更    □所在地變更   □僱用之經紀人員變更  

□遷入      □裁撤      □設立目的變更     

□銷售總金額變更 □設立期間變更  □代理銷售不動產名稱變更 

□建造執照（日期或字號）變更       □代理銷售戶(棟)數變更 

□委託代銷契約終止或解除           □委託代銷期間變更 



□委託代銷之營業處所變更           □其他：         

 

      2.變更前事項內容：                             

3.變更後事項內容：                             

四、負責人 

姓名：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電話：辦公室：        住家：        行動：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五、代理人 

姓名：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電話：辦公室：        住家：        行動：         

通訊地址：                        

六、附繳文件 

1.               份（張） 2.             份（張） 

3.               份（張） 4.             份（張） 

5.               份（張） 6.             份（張） 

7.               份（張） 8.             份（張） 

七、聲明事項 

1.申請書各欄所填資料（含附繳文件）均為真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2.申請經紀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變更備查者，其變更後負責人、董事、監

察人或經理人確無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事。 

3.本申請案件確由經紀業負責人委託上列代理人辦理無訛。 

 

經紀業名稱章：                     負責人簽章：                  

 

代理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本欄申請人免填） 

 

 

 

 

 
備註：1.本申請書1式2份，應附繳文件請參考「不動產經紀業申請備查應附繳文件一覽表」。 

2.本申請書請採 A4紙張，以直式橫書填載，其各項欄位大小得依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3.採網路申請者，經紀業名稱章、負責人簽章及代理人簽章部分，請使用工商憑證及

自然人憑證作為網路身分認證，並依網路申請作業系統相關規定辦理。 

4.如申請委託代銷契約備查時，尚未設立非常態營業處所或尚未核發建造執照者，
「#」註記之非常態營業處所之設立目的、期間或建造執照資訊，得免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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